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条件

一、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，熟悉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，能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，严谨的治学态度，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。

二、应聘有正教授（或相当职称）专业技术职务，目前正在第一线从事指导科研、教学或临床工作，且能担负起实际指导博士生的责任，每年能保证有半年以上工作时间在国内指导研究生。

三、年龄要求：1955年1月1日及其以后出生。

申请人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。如不具有博士学位，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2005年以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及国家发明奖（前五位署名）；其它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，其中一等奖取前三位署名；二等奖取前二位署名；三等奖取第一位署名。

（2） 近五年来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影响因子≥10的
文章1篇。

（三）个别弱势专业，以该专业SCI收录杂志的最高影响因子为限。

四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经验，学术水平居国内本学科前沿，有重要的科研成果，近五年来，特别是近三年来科研或临床工作成绩显著。

(一) 基础学科的申请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1．近五年来，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5篇以上的文章,其中至少有3篇文章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。

2. 近五年来，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4篇文章，其中至少有1篇文章在SCI收录的、影响因子≥5.0的杂志上发表。

3. 近五年来，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2-3篇文章，其中至少有1篇文章在SCI收录的、影响因子≥10的杂志上发表。

（二）临床学科的申请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1．近五年来，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5篇以上的文章，其
中至少有1篇文章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。

2．近五年来，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4篇文章，其中至少
有2篇文章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。

3.  近五年来，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2-3篇文章，其中
至少有1篇文章在SCI收录的、影响因子≥5.0的杂志上发表。
2005年以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及国家发明奖（前五位署名）；其它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，其中一等奖取前三位署名；二等奖取前二位署名；三等奖取第一位署名。以上所列奖项及署名，一项成果奖相当于在SCI收录的影响因子等于5.0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。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其它名次者相当于在SCI收录期刊发表文章一篇。获得国家专利（限第一作者），一项专利相当于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。

以上所列文章均限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并且均需正式期刊
上的科研论文。正式期刊采用自《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》。论文摘要、期刊的增刊、会议汇编、会议论文集、综述、病例报告均不属于以上范畴。所有奖项和论文均不能重复使用。

五、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。基础学科要求承担有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，科研经费需≥10万元；承担其他有重要价值科研项目的，科研经费需≥20万元。临床学科要求承担有国家级、省部级或其他有重要价值的科研项目，科研经费需≥10万元。

六、有培养研究生经验，至少完整培养过一届毕业硕士生，协助指导过博士生，培养质量较好。对引进人才可适当放宽。

七、有协助本人指导博士生的学术队伍。
八、对学科发展需要急需的人才，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。
九、对个别成绩突出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（或相当职称），所提供的五篇文章中，如有一篇影响因子≥10，其它条件满足要求，可破格申请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。
十、博士生指导教师是一个工作岗位，在资格申报期间本人不在国内者，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申请。
十一、该博士生指导教师条件由院校学位办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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